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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 

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北海国发海洋生物产业股份 

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预案信息披露的问询函》 

的专项法律意见书 

 

致：北海国发海洋生物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

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交所上市规则》”）、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管理办法（2014 年修订）》以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北

京市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北海国发海洋生物产业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上市公司”或“国发股份”）之委托，作为其

申请向北京德宝恒生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德宝”）发行股份购买其持

有的河南德宝恒生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南德宝”）100%股权（以

下简称“标的资产”）暨关联交易（以下简称“本次交易”或“本次重组”）事

宜的专项法律顾问。 

 

鉴于国发股份已于 2016 年 3 月 2 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

通过本次重组事宜并于 2016 年 3 月 4 日披露了《北海国发海洋生物产业股份有

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以下简称“预案”），上海证券交

易所于 2016 年 3 月 10 日向国发股份下发“上证公函[2016]0225 号”《关于对北

海国发海洋生物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预案信息披露的问询函》

（以下简称“《问询函》”）。本所律师现就《问询函》中需要本所律师发表意

见的问题，出具本专项法律意见书。 

 

对本专项法律意见书的出具，本所律师特作如下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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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

办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等规定及本专项法律意见书出具

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

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专项法律意见书所认定的事实真实、

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本所律师已经审阅了本所律师认为出具本专项法律意见书所需的有关文

件和资料，并据此出具法律意见；但对于会计审计、资产评估等专业事项，本专

项法律意见书只作引用，不进行核查且不发表法律意见；本所律师在本专项法律

意见书中对于与本次重组相关报表、数据、审计和资产评估报告中某些数据和结

论的引用，并不意味着本所律师对这些数据、结论的真实性做出任何明示或默示

的保证，且对于这些内容本所律师并不具备核查和作出判断的合法资格。 

3、本次交易各方已保证，其已向本所律师提供了出具本专项法律意见书所

必需的全部有关事实材料，并且有关书面材料及书面证言均是真实有效的，无任

何重大遗漏及误导性陈述，其所提供的复印件与原件具有一致性；本所律师已对

本次交易各方提供的相关文件根据律师公认的业务标准进行核查。 

4、对于本专项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

所律师依赖于有关资产交易各方、政府部门、其他有关单位或有关人士出具或提

供的证明文件、证言或文件的复印件出具法律意见。 

5、本所律师同意将本专项法律意见书作为国发股份对《问询函》的回复材

料并随其他材料一起上报，并依法对本法律意见书承担责任。 

6、本专项法律意见书仅供国发股份用于披露本次重组预案的目的使用，不

得用作任何其他用途。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发布的相关文件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

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本所律师对《问询函》中需要本所律

师发表意见的问题相关的文件和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并在预案已披露相关内

容的基础上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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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预案披露，标的资产拥有的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许可证等资质证书将于

2016 年陆续到期，截至预案披露，标的资产按照相关资质证书的取得标准建立

并执行严格的控制制度及措施，并已向相关部门申请延期。请补充披露：（1）

公司有关资质的具体控制制度及措施；（2）结合相关资质证书的续期条件，说

明标的资产资质续期是否存在障碍；（3）如相关资质证书过期后，标的资产未

能获得延期或新发证书，将对标的资产造成哪些具体影响，标的资产将采取哪

些应对措施。 

 

根据河南德宝的陈述并经核查，河南德宝目前的主营业务为医疗器械耗材智

慧供应链服务，并于 2011 年 5 月 18 日获发编号为“豫 010486”《医疗器械经

营企业许可证》，许可范围为第二类、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有效期至 2016 年

5 月 17 日。 

根据《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2014 年修订）及《医疗器械经营监督管

理办法》等相关规定，从事第二类医疗器械经营的，经营企业应当向所在地设区

的市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办理备案手续并领取第二类医疗器械经营备案凭

证；从事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的，经营企业应当向所在地设区的市级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部门申请办理《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并在有效期届满 6 个月前向主管

部门提出延续申请。根据河南德宝陈述并经核查，其已按照前述规定分别于 2016

年 2 月 1 日、3 月 1 日在郑州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办理完成了第二类医疗器械

经营备案手续以及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延期手续，具体情况如下： 

证书名称 证书编号 终止期限 许可范围 

第二类医疗器械经营备案凭证 豫郑食药监械经营备 20160129 号 —— 见注① 

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 豫郑食药监械经营许 20160079 号 2021.2.28 见注② 

注①：第二类：6801 基础外科手术器械，6802 显微外科手术器械，6803 神经外科手术

器械，6804 眼科手术器械，6805 耳鼻喉科手术器械，6806 口腔科手术器械，6807 胸腔心血

管外科手术器械，6808 腹部外科手术器械，6809 泌尿肛肠外科手术器械，6810 矫形外科（骨

科）手术器械，6812 妇产科用手术器械，6813 计划生育手术器械，6815 注射穿刺器械，6816

烧伤（整形）科手术器械，6820 普通诊察器械，6821 医用电子仪器设备，6822 医用光学器

具、仪器及内窥镜设备，6823 医用超声仪器及有关设备，6824 医用激光仪器设备，6825 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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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高频仪器设备，6826 物理治疗及康复设备，6827 中医器械，6828 医用磁共振设备，6830

医用 X 射线设备，6831 医用 X 射线附属设备及部件，6832 医用高能射线设备，6833 医用

核素设备，6834 医用射线防护用品、装置，6840 临床检验分析仪器（含体外诊断试剂），

6841医用化验和基础设备器具，6845体外循环及血液处理设备，6846植入材料和人工器官，

6854 手术室、急救室、诊疗室设备及器具，6855 口腔科设备及器具，6856 病房护理设备及

器具，6857 消毒和灭菌设备及器具，6858 医用冷疗、低温、冷藏设备及器具，6863 口腔科

材料，6864 医用卫生材料及敷料，6865 医用缝合材料及粘合剂，6866 医用高分子材料及制

品，6870 软件，6877 介入器材。 

注②：第三类 6801 基础外科手术器械，6803 神经外科手术器械，6804 眼科手术器械，

6807 胸腔心血管外科手术器械，6808 腹部外科手术器械，6810 矫形外科（骨科）手术器械，

6812 妇产科用手术器械，6815 注射穿刺器械，6821 医用电子仪器设备，6822-1 植入体内或

长期接触体内的眼科光学器具，6822 医用光学器具、仪器及内窥镜设备（6822-1 除外），

6823 医用超声仪器及有关设备，6824 医用激光仪器设备，6825 医用高频仪器，设备，6829

物理治疗及康复设备，6828 医用磁共振设备，6830 医用 X 射线设备，6831 医用 X 射线附

属设备及部件，6832 医用高能射线设备，6833 医用核素设备，6834 医用射线防护用品、装

置，6840 临床检验分析仪器及诊断试剂，6841 医用化验和基础设备器具，6845 体外循环及

血液处理设备，6846 植入材料和人工器官，6854 手术室、急救室、诊疗室设备及器具，6855

口腔科设备及器具，6858 医用冷疗、低温、冷藏设备及器具，6863 口腔科材料，6864 医用

卫生材料及敷料，6865 医用缝合材料及粘合剂，6866 医用高分子材料及制品，6870 软件，

6877 介入器材。 

根据医疗器械经营管理相关规定、河南德宝书面确认并经核查，河南德宝持

有的《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编号 064-13Q-0308-R0-S，有效期至 2016 年 4

月 27 日）、《认证证书》（编号为 861337100620，有效期至 2016 年 3 月 24 日）

并非相关法律法规所强制要求的、从事其目前主营业务必备的资质证书，前述证

书到期如未及时续展将不会对河南德宝业务经营造成不利影响。 

 

二、预案披露，本次交易对方北京德宝 2009 年 7 月增资过程中，刘学锋认

缴 750 万元，郑朝阳认缴 35 万元。刘学锋认缴的前述 750 万元增资款由郑朝阳

代为垫付并实缴至北京德宝，刘学锋所持 75%股份由郑朝阳代持，理由是刘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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锋个人时间和精力有限。请补充披露：（1）刘学锋与上市公司、标的资产主要

客户是否存在关联关系；（2）以图表形式列示刘学锋控制或参股的其他企业基

本情况。 

 

1、刘学锋与上市公司、标的资产主要客户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经核查，刘学锋持有北京德宝 75%的股权，系北京德宝及河南德宝的实际控

制人。根据刘学锋书面确认并经核查，截至本专项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其与上市

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根据本次交易的预案以及《上交所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

在本次交易完成后，刘学锋将通过北京德宝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并因此

成为上市公司的关联自然人。 

根据河南德宝陈述并经核查，其目前主营业务为医疗器械耗材智慧供应链服

务；报告期内（即 2014 年度、2015 年度，下同）主要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五

三中心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五九中心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五二中心

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五〇中心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九十一中心医院等

部队医院提供医疗器械耗材的智慧供应链服务。根据刘学锋书面确认，其与河南

德宝上述主要客户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2、以图表形式列示刘学锋控制或参股的其他企业基本情况。 

根据刘学锋书面确认，截至本专项法律意见书出具日，除北京德宝、河南德

宝外，其控制或参股的其他企业基本情况如下： 

序

号 
关联企业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情况 主营业务 

1 
海纳阳光（北京）医药控股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海纳阳光”） 
5,000 刘学锋：99% 投资管理 

2 
四维骏业（北京）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四维骏业”） 
1,000 刘学锋：75% 投资管理 

3 乐昌市丹金矿业有限公司 500 四维骏业：100% 矿产品销售 

4 乐昌市润达经贸有限公司 200 四维骏业：100% 矿产品销售 

5 宜章县龙达矿业有限公司 100 四维骏业：100% 矿产品销售 

6 天津合力医药销售有限公司 500 海纳阳光：100% 药品销售 

7 
北京康宁瑞通信息技术有限责任

公司 
500 海纳阳光：70% 软件开发 

8 北京海纳阳光医药投资有限公司 1,500 海纳阳光：60% 投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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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北京海纳阳光”） 

9 北方医药产业有限公司 1,000 海纳阳光：90% 食品药材销售 

10 天津怀仁制药有限公司 3,000 海纳阳光：19% 药品生产 

11 
深圳前海华澳海纳医疗健康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 
3,000 海纳阳光：49% 基金管理 

12 
国药健康实业（上海）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国药健康”） 
2,666.6667 

北京海纳阳光：

45.75% 
健康投资孵化 

13 上海鑫合医药有限公司 2,000 国药健康：60% 药品销售 

14 
上海钥世圈云健康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2,000 

国 药 健 康 ：

32.647% 
技术开发 

15 上海里索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1,000 国药健康：40% 医药技术开发 

刘学锋作为交易标的实际控制人就同业竞争问题，已经出具了《关于避免与

上市公司同业竞争的承诺》,具体内容如下: 

“1、刘学锋控制的北京德宝目前持有《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许可证》并从事医

疗器械经营相关业务；此外其控制的海纳阳光（北京）医药控股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海纳阳光”）于 2013 年协议受让了北方医药产业有限公司（经营范围中

含有医疗机械经营相关事项；以下简称“北方医药”）90%的股权，在股权转让

变更登记完成后，海纳阳光发现北方医药存在重大隐瞒事项而未能完成财务及文

件交接，刘学锋实质上对该公司并不拥有控制权，该公司目前被主管工商部门列

入经营异常名单，被相关执行法院列入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已无实际经

营业务。除上述情形外，承诺方（含承诺方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其他经营主体，下

同）未在中国境内外任何区域从事或协助其他方从事与上市公司（含河南德宝，

下同）现有业务相同或类似的业务。为从根本上消除与河南德宝存在同业竞争的

可能性，承诺方承诺：（1）自本承诺函出具日起，北京德宝作为控股型企业，

已不再从事医疗器械销售经营业务；同时承诺方最迟将在不晚于上市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相关事项之日起 30 日内，完成注销北京德宝持有的《医疗

器械经营企业许可证》以及变更北京德宝经营范围（即删除与医疗器械销售相关

经营事项）的相关工作.。（2）若刘学锋最终能实际控制北方医药，其应自实际

控制之日起 60 日内完成注销北方医药的《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许可证》或转让给

上市公司。 

2、承诺方将不会在中国境内外以任何形式从事或协助其他方从事任何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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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公司的经营业务构成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 

3、若上市公司从事新的业务领域，则承诺方亦不会从事与上市公司的新业

务构成竞争关系的业务活动，但经上市公司事先书面同意的除外。 

4、承诺方将不会利用从上市公司获取的信息或其他资源以任何方式作出任

何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行为。 

5、如因承诺方违反本承诺函，导致上市公司遭受损失，承诺方将对由此给

上市公司造成的全部损失做出全面、及时和足额的赔偿，并保证积极消除由此造

成的任何不利影响。 

6、本承诺在签署后生效，并在承诺方作为上市公司持股 5%以上的股东期间

和之后的 24 个月内有效且不可撤销。” 

三、预案披露，2015 年 10 月标的资产存在股权转让。请补充披露：（1）

上述股权转让的价格、定价依据、是否与本次重组交易价格存在差异，如存在，

请说明存原因；（2）转让方与本次重组交易对方、标的资产、上市公司之间是

否存在关联关系。 

 

1、标的资产河南德宝报告期内的股权及注册资本变动情况 

经核查，河南德宝报告期内未发生股权转让或注册资本变动情形。 

 

2、交易对方北京德宝 2015 年 10 月股权转让相关情况 

经核查，北京德宝的原股东李文韬、王雪游于 2015 年 10 月分别将其持有的

北京德宝各 3%的股权转让给郑朝阳。根据郑朝阳、李文韬、王雪游书面确认，

北京德宝成立于 2004 年 4 月 12 日，设立时的注册资本为 100 万元，由于北京德

宝设立当时有效的公司法不允许自然人注册成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因此郑朝阳

直接持有北京德宝 40%的股权，并委托王雪游、李文韬分别代其持有北京德宝各

30%的股权。北京德宝设立后至 2015 年 10 月前，曾先后两次增资将注册资本从

100 万元增至 1,000 万元，股权结构相应变更为郑朝阳、王雪游、李文韬分别持

股 94%、3%、3%。因王雪游投资的医疗器械经营企业筹划上市，为规范股权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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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王雪游、李文韬于 2015 年 10 月分别将其代郑朝阳持有的北京德宝各 3%的

股权无偿回转给郑朝阳并办理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前述股权代持及其还原

事宜是真实的，且不存在任何现实或潜在的争议、纠纷。 

根据李文韬、王雪游书面确认，截至本专项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其与本次重

组的交易对方北京德宝、标的资产河南德宝及上市公司之间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预案披露，海纳阳光分别于 2015 年 12 月及 2016 年 1 月将天津德宝，

德宝恒生股权转让给标的资产。截止 2015 年末，天津德宝尚未开展实质性经营，

德宝恒生营业收入为零。请补充披露：（1）上述资产收购事项的交易价格及定

价依据，本次重组评估中，天津德宝及德宝恒生评估金额，是否与上次资产收

购存在差异，如存在差异，请说明原因；（2）海纳阳光与标的资产、交易对方、

上市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经核查，为解决同业竞争并整合业务，刘学锋控制的关联企业海纳阳光于

2015 年 12 月将其持有德宝恒生（天津）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德

宝”）100%的股权以及德宝恒生科技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宝科技”）

99%的股权转让给河南德宝；并将其持有德宝科技 1%的股权转让给天津德宝。

具体情况如下： 

1、2015 年 12 月天津德宝股权转让 

经核查，海纳阳光于 2015 年 12 月 31 日作出股东决定，将其持有天津德宝

100%的股权全部转让给河南德宝；同日，海纳阳光与河南德宝签订股权转让协

议，约定前述股权的转让价格为天津德宝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的账面净资产

值即 3,346,486.19 元。2016 年 1 月 5 日，天津德宝在天津市宝坻区市场和质量监

督管理局办理完毕本次股权转让相关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截至本专项法律意见

书出具日，相关股权转让价款已支付完毕。 

2、2015 年 12 月德宝科技股权转让 

经核查，海纳阳光于 2015 年 12 月 31 日作出股东决定，将其持有德宝恒生

99%、1%的股权分别转让给河南德宝、天津德宝；同日，相关方分别签订了股

权转让协议，约定前述股权的转让价格合计为德宝恒生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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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账面净资产值即 12,834,063.33 元。2016 年 1 月 5 日，德宝科技在北京市工商

行政管理局西城分局办理了本次股权转让相关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截至本专项

法律意见书出具日，相关股权转让价款已支付完毕。 

根据本次交易双方签署的《北海国发海洋生物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向北京德宝

恒生贸易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标的资产（含天津德宝及德宝科技

各 100%的股权）的交易价格将以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

正式资产评估报告为基础并由双方最终协商确定。根据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

司书面说明，本次重组预估方法为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资产基础法 2015 年 12

月 31 日德宝科技预估值为 1,283.49 万元，天津德宝预估值为 334.65 万元，均与

股权转让价格基本一致。收益法按照河南德宝合并口径财务数据进行预估，德宝

科技、天津德宝预估值已包含在河南德宝收益法预估值中；考虑到德宝科技、天

津德宝均尚未开展实质性经营，因此未来预测中仅考虑了上述企业预计发生的费

用。本次重组标的资产预估结果采用收益法预估值。 

经核查，根据刘学锋、上市公司书面确认，截至本专项法律意见书出具日，

其控制的海纳阳光与上市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根据本次交易的预案及《上

交所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在本次交易完成后，刘学锋将通过北京德宝持有上

市公司 5%以上股份，故其控制的海纳阳光将成为上市公司的关联法人。 

 

 

本专项法律意见书正本四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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